
城事

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张建丽 组版：王晨 校对：王秀华C10 今日运河

帮别人贷款，自己成了“替罪羊”
7位村民碍于情面做邻居担保人，人家不还款，他们被起诉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王璐璐 郭韦韦

本报济宁6月18日讯(见习记者
贾凌煜) 在网上团购的用餐券，

上面写着有效期至6月18日，然而18

日高女士到店消费时竟被告知17日
就已到期。经过协商，商家最终同意
团购券可以当天使用。

“本来中午孩子放学后带他来
吃饭，没想到出这么档子事，结果耽
误到一点多孩子才吃上饭，真扫
兴。”高女士对记者说，孩子今年上
小学五年级，特别喜欢吃寿司。几日
前，她浏览网页时发现运河城六楼
的潘多拉寿司店有团购“回转寿司
单人餐”的活动，就买了一张消费
券，打算有时间就带孩子去吃。

据高女士讲，18日中午，到餐馆

以后，她给服务员出示团购券，但服
务员说已经不能使用了，17号就到
期了。这让高女士很纳闷，“明明写
的是18号，就应该是到18号24时，怎
么会过期呢？”高女士称以前她也购
买过该餐馆的团购券，还没有出现
过类似的问题。

“工作人员也不解释原因。”高
女士对记者说，在争论中，餐馆负责
人告诉她，上午来了好几位团购的
客人，都告诉他们不能使用，让他们
走了。

随后，高女士来到运河城一楼
的总服务台进行投诉，工作人员表
示关于团购的事情不属于他们管
理，他们只能将情况反映给潘多拉

寿司店，具体事宜还应由高女士和
寿司店工作人员沟通。

“后来有一位负责投诉方面的
工作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但他也是
只转达寿司店的态度，就说到期了，
不能用了，也没有道歉。”在高女士
的坚持下，这位工作人员到餐馆内
将寿司店负责人叫来协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协商，商家
最终答应与网站联系。负责人称经
过与网站的沟通，团购券当天可以
直接使用。

2011年9月22日，金乡化
雨乡的江某因急需贷款，于是
和邻居刘某、王某等7人组成
的联保小组，来到了金乡县某
银行，8人共同与银行签订了

《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协议
约定，从2011年9月22日起至
2013年9月21日止，银行可以
根据联保小组任何一个人的
申请，签订借款合同，最高贷
款限额为7万元。该协议同时
约定，联保小组的任何一人向
贷款人借款，均由联保小组的
所有其他成员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当天，江某获得了银行的
贷款7万元。并规定了贷款前6

个月只按月偿还当月利息，不
偿还本金，六个月后每月偿还
本息。但在借期内，江某未能
按期还本付息，到2012年3月
12日，欠款7 . 09万元。今年3月
22日，银行将江某、刘某和王
某等8人起诉，要求互负连带
责任偿还余欠贷款本金及逾
期利息的责任。

法官提醒>>

看清合同再签字

别稀里糊涂成连带责任人

据了解，自2 0 1 1年以
来，金乡法院共审理的上述
类似的借名贷款案件23件，
其中尤以“小额农户联保”
贷款项目更为突出。

本案中，实际借款人江
某利用借款人刘某共8人组
成的农户联保小组签订《小
额贷款联保协议书》，然后
向金融机构借款，所借款项
由江某使用。7名担保人碍
于邻里情面，也就没有多问
什么就在联保协议中签了
字，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既当
了借款人又当了担保人。贷
款到期后，实际借款人不按
时还本付息，而名义借款人
和担保人认为自己既没有
领到钱也没有花钱，因此也
拒绝还款。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刘某等7人签订的《小额贷款
联保协议书》均意思表示真
实，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

各被告在签订联保协议及借
款合同时均已明知并同意将
款项交由第三人江某使用，
仍自愿办理了相关贷款手
续，因此借款人江某应承担
还款责任，而刘某等7人同时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金乡县法院民三庭庭
长朱熙明表示，对于借名贷
款的情况，很多老百姓稀里
糊涂就成了借款人和担保
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
则，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合同
上签字确认就应当承担借
款人的还款责任，在审理的
时候法庭也很无奈，只能依
法进行判决。因此呼吁广大
市民在借款合同上作为借
款人或担保人签字前，应明
确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不
要轻信实际借款人做出的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承诺，
而稀里糊涂的成了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人。

团购券还没到期，咋不能用了？
一市民就餐遇窝心事，最终商家同意当天使用

高女士手机上显示的电子团购
券。

金乡县的7名农民碍于情面，为邻居江某贷款做了担保人，稀里糊涂的情况下签订了贷款联保协议。
江某因不能及时还款被银行起诉，其他7名担保人也一起遭起诉。近日，金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江某限
期偿还银行的本金和利息，7名被告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邻居贷款不还钱

联保人遭起诉

在庭审中，法院认为银行同江某、刘
某等人签订的《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内
容合法，属有效合同。银行按照合同约定
方式发放了贷款，而江某作为借款人未
按合同约定如期还款，其行为已经构成
违约。刘某等7人在庭审中辩称他们作为
第三人没有使用7万元贷款，是江某所使
用，但是按照合同规定，7人在签订联保
协议及借款合同时，均已明知并同意将
款项交由第三人使用，仍自愿办理了相

关贷款手续，现又以未实际使用贷款为
由抗辩，对其抗辩意见法院没有支持。

依照联保协议的约定，江某既是借款
人又是借款的担保人，对自身借款承担还
款责任。刘某等7人与银行签订联保协议，
按照合同的约定，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金
乡县法院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一审依法判
决江某向银行归还借款本金70000元及逾期
利息，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清偿，而刘某等
7人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联保协议有效，7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 】
对 不 起 ，

你被银行起诉了。
啊！

俺没贷款，也要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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